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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白玉婷
電話：08-7320415#3614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a00202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興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17596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999712_11317596800_1_4999712_11317596800_1.pdf、

4999712_11317596800_1_4999712_11317596800_2.doc、
4999712_11317596800_1_4999712_11317596800_3.doc、
4999712_11317596800_1_4999712_11317596800_4.doc、
4999712_11317596800_1_4999712_11317596800_5.doc、
4999712_11317596800_1_4999712_11317596800_6.doc、
4999712_11317596800_1_4999712_11317596800_7.pdf、
4999712_11317596800_1_4999712_11317596800_8.pdf、
4999712_11317596800_1_4999712_11317596800_9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縣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實施計畫(含學校

待解決問題及未來發展方向、校長遴選申請表及校務發展

計畫書範本)、時程表、具結書及切結書各1份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13學年度縣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第1次

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參加校長遴選資格，依「屏東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

聘任要點」第11點規定辦理，遴選委員會得就下列人員中

遴選校長：

(一)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條、第五條之任用資格，並

經本府國民中、小學校長公開甄選、儲訓合格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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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之本縣現職國民

中、小學校長者。

(三)曾任本縣國民中、小學校長者。

三、請出缺學校於113年5月6日下班前繳交經校務會議通過之

「學校待解決問題及未來發展方向」，紙本免備文逕送本

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承辦人，電子檔(word檔)併同寄至承

辦人信箱a002029@oa.pthg.gov.tw。

四、本府教育處視導區督學將於113年5月17日前進行到校訪

視，請學校推派家長代表、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或學校教師

組織代表、行政代表至少各1名接受督學訪談，訪談時間由

督學另行聯絡學校。

五、本次校長遴選採二階段方式辦理，第一階段為現職校長遴

選、第二階段為儲備校長和曾任校長遴選，請轉知所屬符

合遴選資格者配合辦理：

(一)第一階段校長遴選作業：

１、現職校長遴選申請表及第一志願學校校務發展計畫書

(範本格式僅供參考)：於113年5月13日至113年5月17

日下午5時前送達至本府教育處(可編輯之電子檔併同

寄至承辦人信箱a002029@oa.pthg.gov.tw)。併同填報

Google表單「113學年度屏東縣立中小學校長遴選基本

資料」，如紙本與表單資料不一致，以紙本資料為

主。(表單於113年5月12日開啟)

２、參加遴選之現職校長須於遴選申請表提供5分鐘校務發

展或治校理念影音檔播放連結網址，請確認該連結及

播放順暢無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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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、偏遠地區學校校長欲申請連

任二次以上者及依本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聘任

要點欲申請續任校長，親自到遴選委員會面談，每人

20分鐘(含10分鐘簡報及10分鐘詢答)。

４、申請遴選之國中校長填寫5校志願；國小校長填寫10校

志願，選填學校以公告缺額學校為限。任期屆滿倘欲

留原校服務者，請選填為第一志願學校。

(二)第二階段校長遴選作業

１、儲備校長及曾任校長遴選申請表及第一志願學校之校

務發展計畫書(範本格式僅供參考)：請於113年6月14

日下午5時前送達至本府教育處(可編輯之電子檔併同

寄至承辦人信箱a002029@oa.pthg.gov.tw)。併同填報

Google表單「113學年度屏東縣立中小學校長遴選基本

資料」，如紙本與表單資料不一致，以紙本資料為

主。(表單於113年6月13日開啟)

２、申請遴選之國中小校長填寫志願學校，以公告缺額學

校為限(113年6月11日公告第二階段出缺學校名單)。

３、曾任及儲備校長遴選：親自到遴選委員會面談，每人

20分鐘(含10分鐘簡報及10分鐘詢答)。

六、依國籍法第20條第1項(略以)，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

者，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。請參與校長遴選人員於送件

另附具結書及3年內未受刑事、懲戒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

切結書。

七、113學年度校長遴選出缺學校名單預計於113年4月25日公告

於教育處「校長遴選與甄選」公告專區，倘有新增出缺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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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依遴選作業預定時程表進行第二次公告。

八、請服務學校核予應參加校長遴選面談之校長，遴選面談當

日公假登記。

正本：各國中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崇華)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林淑真督學、本府教育處陳菁徽督學、本府教育處蔡學斌督學、本府

教育處陳締原督學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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